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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法令檢討小組第 6次會議議程 

時間：104 年 9 月 9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法務部 401 會議室 

程    序 
使用 

時間 
起訖時間 

壹、主席致詞 2分鐘 9：30-9：32 

貳、確認第 5 次會議紀錄 10分鐘 9：32-9：42 

參、報告事項 

一、法令檢討小組第 5 次會議決議辦

理情形。 

二、法令檢討小組第 1 次至第 5 次會

議決議情形。 

報告單位：議事組 

15分鐘 9：42-9：57 

肆、討論事項 

案由一：審查「各機關因應結論性意

見與建議之法令檢討辦理情

形」。 

案由二：「各機關因應結論性意見與建

議之法令檢討辦理情形」之

管考事宜。 

60分鐘 9：57-10：57 

伍、臨時動議 10分鐘 10：57-11：07 

陸、散會  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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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 

法令檢討小組第 5次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104年5月29日（星期五）下午14時30分 

地點：法務部4樓401會議室 

主席：吳委員景芳                           記錄：柯素萍 

出席人員：李委員念祖、黃委員俊杰、黃委員鴻隆、楊委員芳婉(以

上依姓氏筆畫排列) 

列席人員：呂司長文忠、周檢察官文祥、邱科長黎芬 

壹、 主席致詞： 

    歡迎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本屆新任委員黃委員鴻隆出席

本次會議，也謝謝各位委員與會，我們開始今天的會議。 

貳、 確認本小組第4次會議紀錄 

決定：紀錄確認。 

參、 報告事項：本小組歷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 

決定：准予備查。 

肆、 討論事項 

一、 案由：審查「各機關因應結論性意見與建議之法令檢討辦

理情形」 

(一) 第11點次： 

1.《禁止酷刑公約》。 

2.《保護所有移工及其家庭成員權利國際公約》。 

3.《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公約》。 

(二)第63點次：刑事妥速審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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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68點次：關稅法及稅捐稽徵法。 

發言要旨：(按出席人員發言順序) 

法務部章主任檢察官京文： 

(一) 經檢視《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公約》第2條前段有

關該公約規定之强迫失蹤意旨，係指以行使國家公權力

之方式，實施逮捕、羈押、綁架等剝奪自由的行為，查

現行中華民國刑法第125條第1項第1款公務員濫用職權

為逮捕、羈押罪、第127條違法執行刑罰罪、刑法第302

條私行拘禁罪及第304條強制罪，均屬公務員非法強迫

使人失蹤行為之刑事制裁規定；如公務員利用其他非公

務員實行上述犯罪行為，亦得依刑法第28條至30條共同

正犯、教唆犯及幫助犯之規定予以處罰。 

(二) 至本公約第2條後段所提將行為人拒絕承認剝奪自由列

為犯罪行為部分，因我國之刑事政策採行不自證己罪原

則，故現行法無強迫行為人自白之規定，此亦符合兩公

約之精神，故不宜修法列為犯罪。 

(三) 另在程序保障部分，有關犯罪行為人被逮捕或拘禁後，

需通知其家人及親友等權益保障部分，我國刑事訴訟法

已有相關規定。 

(四) 綜上，本部認為似無必要依《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

公約》另訂專法。 

黃委員俊杰： 

最近發生一些未成年人失蹤之刑事案例，是否一併考量將因

受霸凌或以其他方式離開家庭等可能涉及犯罪行為之強迫失

蹤行為，列為犯罪態樣並修訂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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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章主任檢察官京文： 

有關個案部分，需再深入了解各個行為態樣，如屬略誘者，

應屬刑法妨礙家庭罪章，其他行為可能涉及刑法第296條妨礙

自由罪所規範制裁之行為。 

黃俊杰委員： 

建議法務部完整彙集我國現行法可能涉及《保護所有人免遭

強迫失蹤公約》保障精神之相關規定，且不限於刑法範疇，

俾利說明無須制定專法之理由。 

李委員念祖： 

第63點次部分，現行刑事妥速審判法第5條第3項規定有關審

判中之羈押期間，累計不得逾「8年」，與國際通用標準不合，

爰請司法院說明本條規定為「8年」之立法基礎及計算之依據

為何。  

楊委員芳婉：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5條第3項以「8年」為標準，應非合理的期

間。 

主席： 

有關刑事妥速審判法第5條第3項以「8年」為羈押的累計時

間，宜請司法院列席說明。 

黃委員鴻隆： 

第68點次部分，本委員肯定財政部之改善作為。 

財政部磊組長麗薇： 

  (一)稅捐稽徵法第 24 條第 3 項及關稅法第 48 條第 5 項得

限制欠稅人或欠稅營利事業負責人出境(國)之規定，

係裁量性規定，為使稅捐稽徵機關及關務機關陳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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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為限制出境(國)處分時有一致、客觀之準據，本部

於 103 年 12 月 31 日訂定發布「限制欠稅人或欠稅營

利事業負責人出境規範」(以下稱本規範)及「關務機

關辦理限制出國案件規範」，均自104年 1月 1日生效。 

(二)本規範實施後，稅捐稽徵機關辦理欠稅限制出境案件，

除欠繳稅捐達規定得限制出境金額標準外，應按個人、

營利事業已確定、未確定之欠繳金額，區分 3 級距分

級適用限制出境條件，符合限制出境條件者，稅捐稽

徵機關始報本部函請入出國管理機關限制出境。 

(三)本規範實施前仍受限制出境之案件，經稅捐稽徵機關

依本規範審酌已無限制出境之必要者，各稅捐稽徵機

關至遲應於 104年 1月 31日前完成解除出境限制作業，

經統計截至 104 年 1 月 1 日仍受限制出境人數 6,150

人，經本規範審酌報本部解除出境限制人數 4,279人，

截至 104年 5月 8日仍受限制出境人數 1,792人。 

(四)至欠稅限制出境(國)案件應否由法官裁定部分，本部

先後於102年12月及103年2月徵詢司法院意見，該院

103年2月5日秘台廳行一字第1030001072號函表示，對

於憲法保障之基本權加以限制者，其所應踐行之法定

程序，涉及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內涵，應由立法

者依據所涉基本權之種類、限制之強度及範圍、所欲

追求之公共利益、決定機關之功能合適性、有無替代

程序或各項可能程序成本等因素綜合考量，制定相應

之法定程序。稅捐稽徵法第24條第3項限制欠稅人出境

規定，係對憲法第10條所定人民居住及遷徙自由之限

制，其對人民權利之限制強度，未若憲法第8條之剝奪

或限制人身自由，未必須踐行法官保留原則。其次，

由稅捐稽徵法第24條第5項規定觀之，限制出境具有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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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性，必須稅捐稽徵機關對於納稅義務人之財產依同

條第1項或第2項為禁止處分或執行假扣押而無效果

時，始得為之；再者，從保全及執行公法上金錢債權

之機關功能最適角度觀察，有關限制欠稅人出境之決

定主體部分，尚無須改由法院為之。 

李委員念祖： 

司法院上開見解僭越大法官解釋，建議請司法院列席說明。 

黃委員俊杰： 

遷徙自由是很重要的基本權，參酌司法院釋字第710號解釋有

關限制人身自由應採法官保留之意旨，欠稅限制出境(國)案

件亦應有法官保留原則之適用。另欠稅限制出境案件除規定

限制年限最高為5年及其他必要性限制外，建議在相關法令未

配合修正前，應定期審查欠稅已受限制出境(國)處分之案

件，該處分有無保留之必要性，以保障賦稅人權。另有關限

制出境處分是否採行法官保留原則部分，建議行政機關可以

人權保障之觀點，去思考需否受限於司法院之見解。 

二、 決議： 

           (一)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第11點次： 

             1.《禁止酷刑公約》部分、《保護所有移工及其家庭成

員權利國際公約》部分、《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

公約》部分，照案通過。 

             2.請法務部檢察司代表將有關《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

蹤公約》所涉及我國國內法相關規定，予以詳細說

明，並於會後提供資料予議事組，補充本案之辦理情

形。 

           (二)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第63點次保留至下次會議討論，請

司法院屆時派員列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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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第68點次部分： 

             1.保留至下次會議討論。 

             2.請財政部會後將會上所提司法院103年2月5日秘台廳

行一字第1030001072號函，提供予議事組。 

             3.本案請司法院派員於下次會議列席說明。 

伍、 臨時動議： 

黃委員鴻隆提案：我國稅捐稽徵法第12條之1第2項，似將「實

質課稅原則」運用擴及「事實判斷」，等同由行政機關自我判

斷認定的事實，非但不尊重當事人的交易安排，也大幅免除行

政機關應盡的職權調查義務，致生行政處分妥適、合法與否，

以及人民能否獲得有效救濟之疑義。面對這樣的困境，建議修

正行政訴訟法第162條所採之「職權主義」，適度引入英美法之

「當事人主義」，並增訂第162條之1當事人得聲請「專家證人

制度｣之權利，俾能全面揭示案件真相。 

發言要旨：(按出席人員發言順序) 

主席： 

非常贊同黃委員的提案與見解，但是由於本案影響層面廣

泛，可能非僅屬法令檢討小組任務之範疇，建議黃委員可於

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之委員會議提出本案，本人將樂於參

與連署。 

法制司司長： 

本小組之主要任務及目標在督促結論性意見與建議中所提及

相關法令之檢討。本案建議黃委員可於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

會第18次委員會議提案討論，藉由該會議跨院際與會機關之

參與，俾利本議題之廣泛討論，該會議將於7月1日召開，承

辦會議之議事組將於近日以電子郵件通知各位委員提案事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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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俊杰： 

贊成主席與司長之建議，黃鴻隆委員之見解本人非常贊同亦

有意願連署當共同提案人。現行行政訴訟法採職權調查主

義，行政訴訟法第162條僅規定法院得徵詢專家意見，如能賦

予當事人亦有聲請專家作證之權利，對依法行政之實踐及訴

訟之公平均有助益，並可完善訴訟制度。另以本人之經驗，

目前國內對於專家學者的意見，缺乏正式評估平台，故專家

學者提出之意見，多有被視為個人意見而不獲採納之情形，

無法達到兩公約所提訴訟公平及有效權利保護之目的，故行

政訴訟法如能增訂黃鴻隆委員所提162條之1之規定，應可解

決現行實務上許多爭議性的案件，也避免耗損更多司法資源。 

楊委員芳婉： 

本議題應該不僅是稅務行政救濟及特定個案之問題，而係涉

及制度面之檢討，故本人贊同本案可提至總統府人權諮詢委

員會之委員會議討論。 

決議：本案涉及行政訴訟政策以及稅務制度等議題，為使本議

題獲得多面向之廣泛討論，本案經黃委員鴻隆同意，請

黃委員於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第18次委員會議提案

討論。 

陸、 散會：下午15時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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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一、法令檢討小組第 5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 

編
號 決議項次 決議內容 辦理情形 

1 
討論事項之

決議(一)2 

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第 11 點

次，請法務部檢察司代表將

有關《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

失蹤公約》所涉及我國國內

法相關規定，予以詳細說

明，並於會後提供資料予議

事組，補充本案之辦理情

形。 

法務部檢察司已提供補充說明

(詳如附件 1)，議事組已匯入「各

機關因應結論性意見與建議之法

令檢討辦理情形」總清冊第 11點

次之辦理情形。 

2 
討論事項之

決議(二) 

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第 63 點

次保留至下次會議討論，請

司法院屆時派員列席說明。 

本次會議已請司法院列席，說明

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第 63點次，有

關現行刑事妥速審判法第 5 條第

3 項規定之羈押期間，累計不得

逾「8 年」之立法基礎及計算之

依據為何。 

3 
討論事項之

決議(三) 

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第 68 點

次部分： 

1.保留至下次會議討論。 

2.請財政部會後將會上所提

司法院 103年 2月 5日秘

台 廳 行 一 字 第

1030001072號函，提供予

議事組。 

3.本案請司法院派員於下次

會議列席說明。 

1.財政部已於會後將司法院 103

年 2 月 5 日秘台廳行一字第

1030001072號函(如附件 2)，

提供予議事組。 

2.本次會議已請司法院列席說明

上開函意旨。 

二、法令檢討小組第 1次至第 5次會議決議情形： 

本小組自 103年 7月 28日起至 104年 5月 29日計召開 5次會議，

共計完成 91 案法令之審查(詳附件 3)，茲將 5 次會議決議彙整報

告如下： 

(一)已完成制(訂)定或修正：計 23案。 

(二)制(訂)定或修正中：計 37案。 

(三)將配合制(訂)定或修正：計 1案。 

(四)研議中：計 14案。 

(五)無須制(訂)定或修正：計 16案。 

    各法案之辦理情形請參閱「各機關因應結論性意見與建議之

法令檢討辦理情形」總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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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第 11點次-法務部檢察司辦理情形 

點次 
「結論性意見與

建議」內容 
辦理情形 

11 

政府應落實其依《消

除一切形式種族歧

視國際公約》所負義

務。專家亦建議政府

啟動必要的準備程

序以便及早接受《兒

童權利公約》、《保護

所有移工及其家庭

成 員 權 利 國 際 公

約》、《身心障礙者權

利公約》、《保護所有

人免遭強迫失蹤公

約》，以及《禁止酷

刑公約》的義務。政

府亦應設立《禁止酷

刑公約任擇議定書》

所設想的全國性的

預防機制。 

法務部 

《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公約》 

壹、「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縱公約」第 2條前段有關該公

約規定之强迫失蹤意旨，係指以行使國家公權力之方

式，實施逮捕、羈押、綁架等剝奪自由的行為。因此

法令檢討應以上述概念為核心，來檢視我有國有無另

訂專法之必要。茲分刑事實體及刑事程序二面向作法

令檢討如下。 

貳、實體法部分 

一、現行中華民國刑法第 125 條第 1 項第 1 款公務員濫用

職權為逮捕、羈押罪、第 127 條違法執行刑罰罪、刑

法第 302 條私行拘禁罪及第 304 條強制罪，均屬公務

員非法以剝奪他人行動自由方式強迫使人失蹤行為之

刑事制裁規定；如公務員共同或利用其他非公務員實

行上述犯罪行為，亦得依刑法第 28 條至 30 條共同正

犯、教唆犯及幫助犯之規定予以處罰。因此，無論是

個別性行為或組織性行為，均已有刑事之制裁規定。 

二、另公務員如利用其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以強

暴、脅迫、恐嚇等違反本人意願之非法方法，將未滿

20 歲之人強置於自己由實力支配之下(下稱略誘)、意

圖與自己或他人結婚而略誘婦女、意圖營利或意圖使

上述被誘人為猥褻之行為或性交而為略誘行為、將上

述被略誘人送出國之行為；買賣、質押人口、意圖使

人為性交或猥褻而買賣、質押人口、以強暴、脅迫、

恐嚇、監控、藥劑、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

法從事買賣、質押人口，並將其送出國等非法剝奪他

人行動之行為，公務員包庇上述質押、買賣之行為，

依刑法第 241 條、第 242 條及第 296 條之 1 至第 299

條之規定，亦處以刑罰。 

叁、刑事程序保障部分 

    依刑事訴訟法第 79條、第 88條之 1、第 91條、第 102

條及第 103 條規定，被告經逮捕、拘提或執行羈押，

須通知被告指定之家屬、親友或辯護人有關解送及羈

押處所。因此，在程序保障部分，有關犯罪行為人被

逮捕或拘禁後，需通知其家人及親友等權益保障部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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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我國刑事訴訟法已有相關規定。 

肆、本公約第 2 條後段所提及，應將行為人拒絕承認剝奪

自由列為犯罪行為部分，因公民與國際政治權利公約

及我國刑事政策係採不自證己罪原則，故現行法並無

行為人未自白或供述應處刑罰之規定，此部分容有重

大爭議，不宜修法列為犯罪。 

伍、綜上，無論刑罰法律或刑事序法律規定，對於防止及

懲罰強迫失縱之行為，均已有完整之法律規範，應無

再另訂專法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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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檢討小組第 1 次至第 5次會議完成審查之 91案法令清單 

(一)已完成制(訂)定或修正：計 23案 

點次 法令 
公(發)布 

日期 

主管 

機關 

清冊

頁碼 
相關法令 

11 

兒童權利公約施行

法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

約施行法 

103/06/04 

103/08/20 

衛福部 

1 

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

視國際公約施行法或

反歧視專法、禁止酷

刑公約、保護所有移

工及其家庭成員權利

國際公約、保護所有

人免遭強迫失蹤公約 

22 企業併購法§16、§17 104/07/08 經濟部 7 勞基法§20 

36 

居家式托育服務提

供者登記及管理辦

法 

103/09/15 
衛福部 

 
25 

性別工作平等法§20 

37 
職業安全衛生法(原

勞工安全衛生法) 
102/07/03 

勞動部 

 
27 

 

38 就業服務法§58 102/12/25 勞動部 29 家事勞工保障法草案 

39 

職業安全衛生法(原

勞工安全衛生法) 

就業服務法§58 

102/07/03 

 

102/12/25 

勞動部 31 

勞動基準法§1、派遣

勞工保護法草案、家

事勞工保障法草案 

41 

建教合作機構參與

建教合作應備條件

認定辦法 

103/03/26 勞動部 34 

家事勞工保障法草案 

45 

職業安全衛生法(原

勞工安全衛生法) 

就業服務法§58 

102/07/03 

 

102/12/25 

勞動部 37 

派遣勞工保護法修正

草案、家事勞工保障

法草案、工會法§4、

勞資爭議處理法§54

第 2項第 1款 

47-49 

各機關經管國有公

用被占用不動產處

理原則第 1點第 1項 

103/6/17 財政部 41 

都市更新條例 

§25-1、§36第 1項、

土地徵收條例、都市

計畫法、區域計畫

法、莫拉克颱風災後

重建特別條例§20 

50-51 

○○縣(市)遊民收

容輔導自治條例範

例§2 

103/7/31 衛福部 46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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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提審法§1 

行政訴訟法§237 之

10至 17 

入出國及移民法§38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

區人民關係條例§18 

103/01/08 

103/06/18 

 

104/02/04 

104/6/17 

司法院 

 

 

內政部 

陸委會 

61 

 

62 

行政訴訟法§237 之

10至 17 

入出國及移民法§38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

區人民關係條例§18 

103/06/18 

 

104/02/04 

104/6/17 

司法院 

 

內政部 

陸委會 

64 

香港澳門關係條例§

14 

64 刑事妥速審判法§7 103/05/20 司法院 69  

69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

傳染防治及感染者

權益保障條例 

§18-§20 

104/02/04 衛福部 76 

 

71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 

§5、§12、§18之 1 
103/01/29 法務部 77 

 

(二)制(訂)定或修正中：計 37案 

點次 法令 修法進度 
主管 

機關 

清冊 

頁碼 
相關法令 

11 禁止酷刑公約施行法 
主管機關

研議中 
內政部 1 

反歧視法或消除一切

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

約施行法、兒童權利

公約施行法、身心障

礙者權利公約施行

法、保護所有移工及

其家庭成員權利國際

公約、保護所有人免

遭強迫失蹤公約 

20 都市更新條例§32-1 
立法院審

議中 
內政部 6 

行政程序法 

22 勞基法§20 
主管機關

研議中 
勞動部 7 企業併購法§16、§17 

24-25 檔案法§17~§22 
立法院審

議中 
國發會 9 

國家安全法§9 

27 性別平等基本法草案 
主管機關

研議中 

行政院 

性平處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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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

法(草案) 

國土計畫法(草案) 

 

區域計畫法 

行政院審

查中 

立法院審

議中 

立法院審

議中 

原民會 

 

內政部 

 

 

 

24 

 

36 性別工作平等法§20 
立法院審

議中 
勞動部 25 

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

者登記及管理辦法 

38 家事勞工保障法草案 
行政院審

查中 
勞動部 29 

就業服務法§58 

39 

派遣勞工保護法草案 

 

家事勞工保障法草案 

 

行政院審

查中 

行政院審

查中 

勞動部 31 

勞動基準法§1、職業

安全衛生法、就業服

務法§58 

41 家事勞工保障法草案 
行政院審

查中 
勞動部 34 

建教合作機構參與建

教合作應備條件認定

辦法完成審查 

44 

工會法§4 

 

勞資爭議處理法§54第

2項第 1款 

主管機關

研議中 

主管機關

研議中 

勞動部 36 

團體協約法 

45 

派遣勞工保護法草案 

 

家事勞工保障法草案 

 

工會法§4 

 

勞資爭議處理法§54第

2項第 1款 

行政院審

查中 

行政院審

查中 

主管機關

研議中 

主管機關

研議中 

勞動部 37 

職業安全衛生法、就

業服務法 

46 國籍法§9 
立法院審

議中 
內政部 40 

 

47-49 

都市更新條例§25-1、 

§36第 1項 

 

土地徵收條例(徵詢意

見及避免強制驅離) 

立法院審

議中 

 

主管機關

研議中 

內政部 41 

都市計畫法、區域計

畫法、莫拉克颱風災

後重建特別條例 

§20、各機關經管國有

公用被占用不動產處

理原則第 1點第 1項 

52 優生保健法§9第 2項 
立法院審

議中 
衛福部 47 

 



20 
 

57 
刑事訴訟法§289 第 3

項 

立法院審

議中 
司法院 51 

刑法§19、§33、刑事

訴訟法§294第 1項、§

465 第 1 項§467 第 1

項第 1 款、人體器官

移植條例 

58 
刑法§28~§31、§125~ 

§127、§134 

主管機關

研議中(§

125 、 §

126) 

法務部 58 

 

59 

難民法草案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

人民關係條例§17第 8

項~第 10項 

立法院審

議中 

立法院審

議中 

內政部 

 

陸委會 

 

60 

入出國及移民法 

62 香港澳門關係條例§14 
立法院審

議中 
陸委會 64 

行政訴訟法§237之 10

至 17、入出國及移民

法§38、臺灣地區與大

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18 

63 
刑事訴訟法§101 第 1

項第 3款 

立法院審

議中 
司法院 66 刑事妥速審判法§5 

65 刑事訴訟法§388 
立法院審

議中 
司法院 71 刑事訴訟法§376 

67 刑事訴訟法§422 
立法院審

議中 
司法院 73 

 

72 
媒體壟斷防制與多元

維護法草案 

立法院審

議中 
通傳會 79 

 

73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104 

主管機關

研議中 
內政部 81 刑法§246 

75 

集會遊行法(研擬由許

可制改為報備制) 

入出國及移民法§29 

立法院審

議中 

主管機關

研議中 

內政部 83 

 

80 

優生保健法§9第 2

項、§10第 1項 

優生保健法施行細則 

§4 

立法院審

議中 

主管機關

研議中 

衛福部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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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將配合制(訂)定或修正：計 1案 

點次 法令 主管機關 
清冊

頁碼 
相關法令 備註 

56 
刑事訴訟法§460、 

§461、§465 
司法院 48 赦免法 

 

(四)研議中：計 14案 

點次 法令 主管機關 
清冊

頁碼 
相關法令 備註 

11 

反歧視法或消除一切形式種族

歧視國際公約施行法 

保護所有移工及其家庭成員權

利國際公約 

內政部 

 

勞動部 

1 

禁止酷刑公

約、兒童權

利公約施行

法、身心障

礙者權利公

約施行法、

保護所有人

免遭強迫失

蹤公約 

 

24-25 國安法§9 國防部 9 
檔案法 

§17~§22 

 

28 
內政部 97年 11月 3日內授中戶

字第 0970066240號令 

行政院性

平處 

內政部 

衛福部 

14 

  

33-34 原住民身分法 原民會 22   

56 赦免法 法務部 48 

刑事訴訟法

§460、 

§461、§465 

 

57 

刑事訴訟法§294 第 1 項、§465

第 1項及§467第 1項第 1款 

 

刑法§19、§33 

司法院 

 

 

法務部 

51 

刑事訴訟法

§ 289 第 3

項、人體器

官移植條例 

 

70 刑法§239 法務部 77   

74 

刑法(妨害秩序、妨害自由、殺

人、傷害、妨害名譽與信用等罪

章) 

殘害人群治罪條例 

法務部 83 

  

76 民法§980、§973 法務部 86   

78-79 多元性別法令 行政院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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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 

性平處 

法務部 

(五)無須制(訂)定或修正：計 16案 

點次 法令 主管機關 
清冊

頁碼 
相關法令 備註 

11 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公約 法務部 1 

禁止酷刑公

約施行法、

反歧視法或

消除一切形

式種族歧視

國際公約施

行法、兒童

權利公約施

行法、身心

障礙者權利

公約施行

法、保護所

有移工及其

家庭成員權

利國際公約 

 

20 行政程序法 法務部 6 
都市更新條

例§32-1 

 

23 環保署主管法令 環保署 8   

35 無 財政部 24 

原住民族土

地及海域法

(草案)、國

土 計 畫 法

(草案)、區

域計畫法 

 

39 勞動基準法§1 勞動部 31 

派遣勞工保

護法修正草

案、職業安

全衛生法、

家事勞工保

障法草案、

就業服務法

§58 

 

42 身心障礙者就業歧視專法 勞動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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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團體協約法 勞動部 36 

工會法§4、

勞資爭議處

理法§54第 2

項第 1款 

 

47-49 

都市計畫法 

區域計畫法 

產業創新條例 

農業發展條例 

莫拉克颱風重建特別條例 

內政部 

 

經濟部 

農委會 

重建會 

41 

都市更新條

例§25-1、 

§ 36 第 1

項、土地徵

收條例 

莫 拉

克 颱

風 重

建 特

別 條

例 已

於 103

年 8月

30 日

停 止

適用 

57 人體器官移植條例 衛福部 51 

刑事訴訟法 

§289第 3

項、§294第 1

項、§465第 1

項§467第 1

項第 1款、刑

法 

§19、§33 

 

59 
入出國及移民法(不強迫遣返

原則) 

內政部 

 
60 

難民法草

案、臺灣地區

與大陸地區

人民關係條

例§17第 8項

~第 10項 

 

65 刑事訴訟法§376 司法院 71 
刑事訴訟法 

§388 

 

73 刑法§246 法務部 81 

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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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案由一：審查「各機關因應結論性意見與建議之法令檢討辦理情

形」。 

說明：提列法令檢討小組第 6次會議審查案如次： 

(一)第 63點次(總清冊第 66頁)：請司法院說明現行「刑事妥

速審判法」第 5條第 3項規定之羈押期間，累計不得逾

「8年」之立法基礎及計算之依據為何。 

(二)第 68點次(總清冊第 73頁)：本點次涉及「稅捐稽徵法」

第 24條及「關稅法」第 48條，請司法院說明該院 103

年 2月 5日秘台廳行一字第 1030001072號函有關限制欠

稅人出境之意旨。 

案由二：「各機關因應結論性意見與建議之法令檢討辦理情形」之管

考事宜。 

說明：截至本次會議，法令檢討小組業召開 6次會議進行法令審查

作業，嗣後請各法令之主管機關依會議決議，將辦理進度定

期填載於行政院政府計畫管理資訊網(GPMnet)系統之「國際

人權專家『結論性意見與建議』專案追蹤」，以利後續之追蹤

管考。 

 


